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為 115 偵 4423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曾○哲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為 115 偵 6057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陳○廷 起訴

為 115 偵 6057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楊○正 起訴

為 115 偵 6057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賴○安 起訴

為 115 偵 7608 家庭暴力之傷害 旗山分局 謝○女 起訴

為 115 偵 7608 家庭暴力之傷害等 旗山分局 謝○勤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為 115 偵 11245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李○寶 起訴

為 115 偵 11245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李○澤 起訴

為 115 偵 11245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陳○廷 起訴

為 115 偵 11245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曾○哲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為 115 偵 11245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楊○正 起訴

為 115 偵 11245 強制性交等 高市婦隊 賴○安 起訴

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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